
第十篇 民用航空 

第二章 飛安監理 

第五節 專業人員訓練 

民航人才之培訓係民航永續發展之基礎，民航局為維護飛航安全、提升

民航服務水準，由所屬民航人員訓練所負責辦理民航人員之培訓、複訓及在

職訓練等有關事項，101 年共辦理職前訓練 12 班 95 人、在職訓練 449 班 5,258

人及非公務人員訓練 20 班 747 人，合計 481 班 6,100 人之專業人員訓練。 

一、職前訓練 

民航局 101 年辦理之民航專業技術人員養成訓練，包括「飛航管制」、「航

空電子」、「航空氣象」、「飛航諮詢」、「航空通信」、「航務管理」、「機場消防」

及「新進航空安全檢查員基礎訓練」8 大項，分別施予 108 小時至 1,665 小時

不等之職前訓練，計有 12 班，95 人完訓。 

 

二、在職訓練 

為提升民航局專業人員技術水準，促進民航安全，並符合國際民航組織

(ICAO)相關規範所需，對現職人員持續提供在職專業訓練，101 年共辦理 449

班，5,258 人完訓。 

 

三、非公務人員訓練 

為使民航業界了解民航相關法令修正條款並配合辦理，結合民間訓練資

源，將訓練對象擴及民航業者，並開辦多項訓練，以提升飛航服務、促進飛

航安全，101 年計辦理 20 班，747 人完訓。 


